
黃進源 不動產估價師

TOD2.0增額容積價金及
容移代金估價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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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估價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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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師法、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

新北市容移代金估價
報告書範本

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各號公報

國內外之不動產估價
理論



容移代金=
(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-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)

容移代金=
(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-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)

二、容積移轉代金計算公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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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移轉 40.00%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減



指容積移入後之地價。基地
容積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
容積、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
積、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
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
外，加計移入容積部分，且
為實際申請額度；此亦為基
地最後審定之樓地板面積。。

指容積移入後之地價。基地
容積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
容積、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
積、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
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
外，加計移入容積部分，且
為實際申請額度；此亦為基
地最後審定之樓地板面積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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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: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:



指容積移入前之地價。基地
容積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
容積、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
積、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
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，
且為實際申請額度，非上限
額度。

指容積移入前之地價。基地
容積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
容積、其他都市計畫獎勵容
積、都更獎勵容積或海沙屋
獎勵容積等非移入容積部分，
且為實際申請額度，非上限
額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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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: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:



三、估價條件擬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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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價格日期:為申請估價收件日。
2. 應依「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估價說明書」內容載明容
移前後之樓地板面積，若估價案件同時為都市更新
案件時估價師應同時參考委託人提供之都市更新事
業計畫內容。

3. 載明依「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估價說明書」所載之開
發後產品型態、建材設備表或特殊建材、特殊建築
工法等資料，該項資料若委託者無法提供，則由估
價師依當地合理房價水準，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
價師全國聯合會四號公報標準造價推估其合理造價
水準。



四、含容積移轉基地價格求取之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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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

• 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
的價格。

• 有關容積移入前後之地價評估，以土地開發分析法
為主，並應參酌比較法或其他方法共同決定之。

土地開發分析法

比較法

收益法

容積移轉 40.00%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

基
地
價
格
求
取
之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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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後
產品類型

評估內容
土地開發分
析法

比較法
收益法

直接資本化法或折
現現金流量分析法

住宅、辦公、
店面

容積移轉前後
土地價格評估

 ○ ▲

商場、百貨、
旅館

 ○ ▲

廠辦  ○ ▲

其他產品  依開發後產品之性質決定

註：「」為必須採用方法，「○」與「▲」可選擇採用方法，其方法適
用性「○」＞「▲」，必須採兩種方式評估。

容積移轉前後土地價格評估方法



10

比較法

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，經比較、分析及
調整等，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，所求得之價
格為比較價格。



比
較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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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根據土地法定用途、使用強度進行開發與改良所
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，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
額，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、間接成本、資本利
息及利潤後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
格。

土地開發分析法



土
地
開
發
分
析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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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程序

四號公報

範本



土
地
開
發
分
析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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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算可銷售面積

建築面積表 估價說明書
(建照計法)

估價說明書
(產權計法)

登記面積
(各戶、
車位面積)

分層、分戶、
及用途填寫

加計牆皮 分配公設



土
地
開
發
分
析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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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後
產品類型

評估內容 比較法
收益法

直接資本化法或折
現現金流量分析法

住宅、辦公、
店面

開發後銷售價
格評估

○ ○

商場、百貨、
旅館

○ ○

停車位 ○ ○
廠辦 ○ ○
其他產品 依開發後產品之性質決定

註：「○」為可選擇採用方法，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75條，土地開
發分析法之銷售單價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評估。

開發後銷售價格評估方法

估算總銷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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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益法-折現流量分析法

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
及期末價值，以適當折現率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
的價格之方法。前項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，得適用
於以投資為目的之不動產投資評估

P:收益價格
CFk:各期淨收益
Y:折現率
n’: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
K:各年期
Pn’:期末價值



五、未含容積移轉基地價格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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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分析法

比較法

收益法
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• 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
的價格。

• 有關容積移入前後之地價評估，以土地開發分析法
為主，並應參酌比較法或其他方法共同決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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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含容積移入之可銷售面積推估

未含容積移入規劃面積由估價師依「容積移轉折繳
代金估價說明書」內容為基礎進行調整，調整的原
則如下：
• 容積移入前後實設建蔽率相同。
• 未含移入容積所減少的容積原則上由頂層依次遞
減。

• 調整後面積須達到與容積移入後銷坪比相同的條
件，並盡量維持接近之地下室開挖率，若調整後
面積與容移移入後之銷坪比不同時，應敘明理由，
銷坪比指不含車位銷售面積與總容積樓地板面積
的比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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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地下層應達到原車位數量設置原則，例如1戶1汽
車車位或機車位或每150M2設計一車位或不設置機
械車位等。

未
含
容
積
移
入
之
可
銷
售
面
積
推
估



容移代金=
(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-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)

容移代金=
(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-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)

六、容積移轉代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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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移轉 40.00%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減



七、新北市估價審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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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比較標的均須檢附位置圖及現況照片，土地比較
標的請檢附標示地籍圖，建物比較標的請檢附標
示建物測量成果圖，以利委員審查。

• 實價登錄房地比較標的如註記「建物第一次登記
後移轉」，須就竣工日、第一次登記日、成交日
期做比對，確認係為預售或新成屋交易案例，如
屬預售交易則應盡量不予採用。

比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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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容移前頂樓戶請另行檢討梯廳、陽台面積，而因
樓面縮減產生之露台，不另檢討計價。

• 容移前後土開法之規劃設計費、廣告銷售、管理
費、稅捐等間接費用項目比率應維持一致。

• 容移後總銷售金額之增幅應大於總成本之增幅，
惟比準單元價格可視合理性調整，無強制要求容
移後比準單元價格大於容移前比準單元價格。

土地開發分析法
新
北
市
估
價
審
議
原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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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思:公告現值分布與實際地價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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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資料不齊全怎麼處理?

• 申請人提供資料有誤植或缺漏，經要求補正而未
補正，估價師得自行假設數值評估，其假設條件
應以對市府最有利之情況(即代金最大)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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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額代金

增額代金=
(含增額容積之基地價格-未含增額容積之基地價格)

增額代金=
(含增額容積之基地價格-未含增額容積之基地價格)

增額容積 10.00%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獎勵容積 20.00%

基準容積 210.00%
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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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額代金

增額容積

公益性設施

共享停車空間

獎勵容積

• 公益性設施及其車
位:考量其成本但不
計價。

• 共享停車空間:考量
其成本且計價。(但
因車位需一次性銷
售，故銷售價格須
打折)公益性設

施及其法
定車位

基準容積



感謝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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